網路廣告變身 進入實體媒介

藉由一個媒體廣告來鼓吹另一個媒體的廣告，在今日網路盛行的年代，

異類媒體的競合改寫了舊有一切的刻板廣告觀念。
當網際網路成為一種媒體被使用的同時，網路已不再侷限於單純的傳播通訊的基本功能訴求，代之而起的是以網路內容為吸引的經營模式，以閱站人口數的多寡來出售廣告版面創造營收，以作為網站經營主要的收入來源。在作為媒體的角色扮演下，網際網路的廣告呈現方式與上站人次流量的統計，就和一般傳統電子媒體如電視或電台廣播一樣，受到經營者與廣告者的重視，因為這是網站經營存活的主要資金來源和廣告主付多少錢買廣告版面的依據，更尤其在網路仍無付費訂閱的市場運作機制的情況下，上站瀏覽的統計，更是網站經營的焦點所在。

直到一九九五年，美國的Nielsen Media Research公司展開一次大規模的網路研究調查後發現在美、加地區超過十六歲上網的人數達三千七百萬人。至此，才為網路廣告鋪下了發跡的起點。在此次的研究中Nielsen發現每個家戶網路使用者的平均年收入超過八萬美金，如此驚人的網路使用人口數據，著實的為網路廣告開啟了一扇大門。

目前在市場上較具知名的網路媒體流量統計與使用者分析的公司如美國的AC//Nielson、法商聯智資訊（NetValue）、數博網（SuperPoll）、香港商亞量（Iamasia）等，都以各式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網路的調查，藉以讓網路媒體的廣告，能在如何放？如何買？的必要考量下有所依循。但是，就如同任何的調查所使用的方法論的問題一樣，這些調查的結果往往受到各方的批評；其中網路調查把Internet當成是單一內容媒體來分析,但是有一些資訊流量並不一定用於內容網站的經營上，因此常會被質疑有所偏頗。另外如停留網站拜訪時間長短的定義問題，也都直接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可信度。暫且撇開調查研究方法論的棘手問題討論，直接回歸到廣告的本身。

談到廣告本身就必須回溯到一四六八年的英國，一位名叫William Caxton 的印刷業者，為了促銷他的新書上市，因此製作了一份單張廣告紙（Flyer），此也成為歷史上第一份的廣告。隨後廣告的發展，就隨著各式不同媒體的歷史衍流而展開一連串的變革，從單張廣告、車箱廣告、戶外看版、報紙廣告、雜誌廣告、電視廣告、電台廣告、乃至於無法細分的另類廣告，都不一而足的展現廣告蓬勃生動的活力。

五百多年過去了，廣告從傳統印刷進步到了電子時代，直到傳統的電子媒體如電視和收音機的廣告使用，也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媒體的特性直接影響了廣告內容被讀取的機率特性。以印刷媒體如報紙、雜誌為例，這些媒體的編排方式，將廣告頁面直接與文本放在一起，並用順序排列讓讀者在翻閱任何文章的同時，都會被如此的編排模式導至每一頁廣告都至少被迫的瀏覽過一次。再舉電視和收音機收視與收聽的模式為例，這兩種電子媒體都是以線性模式來安排節目與廣告，只要閱聽者停留在某一個頻道上欣賞節目時，廣告的播放讓等待節目的閱聽者也一樣的被迫接收廣告訊息，雖然遙控器的出現讓隨意轉台躲避廣告時段的情況有所改變，但以線性編排的電子媒體，仍然具備被迫接收廣告訊息的特性。然而網際網路卻是以超本文（Hypertext）的模式由使用者自行控制所欲閱讀的內容。

在網際網路的時代裡，廣告在網路的文本呈現的特性表現下，失去了原有媒體被動接收廣告訊息的特質。由於網路媒體的特性讓使用者具有主動選擇與過濾各種訊息的自主能力，連廣告內容觀看與否的決定權更是直接掌握在使用者本身，網路使用者可以完全不理會橫幅廣告（Banner）的內容，直接略過閱讀本文。在如此以網路使用者為使用導向的行為模式下，廣告的呈現型式該如何有效的吸引網路使用者，就成為廣告主的最主要考量。

由於網路媒體的特性，使得原本死板板的橫幅廣告，在電腦技術的推波助瀾下，開始出現了動態的影像，企圖吸引使用者的注意以便點選進入觀看廣告內容。之後，更出現了另一種新的廣告呈現技術－跳出式廣告（Pop－Up），直接整合在網路內文中的廣告（如Yahoo網站內的新聞），讓網路使用者對內文中的廣告訊息只能被迫的接受。有些廣告更直接，它完全不需要任何額外download的動作，只要一進入頁面，廣告就開始自動播放。

但是，這些廣告的效力到底如何？非常值得探討。全世界最早以網路為機制進行研究調查為目的成立的美國Georgia Tech. Institute 的Graphics, Visualization & Usability （GVU）研究中心，在一九九八年就特別針對網路使用者對網路廣告的態度進行過一次調查。在三千二百九十一位回覆者的問卷中發現，計有60%的使用者回答 “like some”和 “dislike some”；38%使用者回覆 “dislike a little” 及 “dislike a lot”；只有2%使用者回覆 “like a lot”及“like a little”。從這些數據當中，應該不難發現網路使用者對於網路廣告的態度，以落於“like some”和 “dislike some”的60%為主。

終究到目前為止，網路無法成為主流媒體的事實，再加上網路泡沫化的市場經濟影響下，網路廣告只能在廣告大餅中爭得一個不起眼的。但廣告要價比傳統媒體更為便宜的考量下，與網路媒體的便捷性與自主性，讓網路媒體可以成為主流媒體的另一廣告延伸放置的地方，以解決主流媒體在廣告呈現上的限制。

以美國Coupons Online （www.hotcoupons.com）為例，這個專門提供各式折價券在線上下載和列印的網站，就將廣告與行銷結合延燒到了網路的虛擬戰場。目前也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在實體的廣告版面中對特定的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進行推廣工作；此舉無疑透現出廣告主期盼以網路的特性，來繼續延展發酵他的廣告效果。藉由一個媒體廣告來鼓吹另一個媒體的廣告，在今日網路盛行的年代，異類媒體的競合改寫了舊有一切的刻板廣告觀念。對於本來只有幾個字母來表稱意指特定目的的網域名稱，因為新競合下的網路廣告新型態，而得到另外一層新賦與的生命。

當你下次翻開報紙、逛百貨公司拎著購物袋的同時，不訪看看那個不起眼但又被強調的網域名稱，回家連上網打上那一段網域名稱，說不定你會發現更多的驚奇。環顧我們生活的周遭，不難發現網路廣告已慢慢侵入我們所熟知的實體世界了。

（本文作者李曉陽為TWNIC管理師）

